
社会稳定风险责任主体

产品名称 社会稳定风险责任主体

公司名称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义路中海奥龙观邸东区15
号楼101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763237763 15763237763

产品详情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就是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对具体事项承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
，在评估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性作用，组织评估活动，制定评估方案，选择评估方法，分析
归纳总结得出评估结论，直接影响和决定评估结论客观性、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部门、单位和组
织。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既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权利的享有者，享有与稳定风险评估活动相关的一
系列权利，也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的承担者，对评估过程中存在的评估不规范、不全面、不深人、
不科学，造成决策失误，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责任，都要由它承担，它是一个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体。

 “第三方评估机构”是不是评估责任主体？现在，一些地方为全面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客观性
、公正性和科学性，克服现行评估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都在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就出
现了“第三方评估机构”是不是评估主体的问题。
说不是评估主体，它又实实在在地参与评估工作；说是评估主体，它又与评估主体有本质的区别。

  一定意义上讲，“第三方评估机构”不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原因是，它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的权利渊源是相关部门、单位或组织的授权，它本身不直接享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权利，它是
根据委托它并授予它权利的部门、单位或组织的委托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活动的；它本身也不直接承
担评估事项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任，它也没有义务承担这一责任。即便由于评估工作的失误造
成了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或混乱等严重后果，首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授予它权利、委托它从事评估工
作的部门、单位或组织。这里授予它权利、委托它从事评估工作的部门、单位或组织是该事项真正的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当然，并不是说在评估工作中“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评估工作没有任何责任。
“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根据委托对委托它从事评估工作的部门、单位或组织负责的，它承担责任的形式
、程度和委托方承担责任的形式、程度是截然不同的；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不同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委托合同”，委托方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和职责任务。所以，
“第三方评估机构”不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但是，作为委托方，必须对评估报告真实性负责，对
出现重大问题的，提请有关部门吊销其从业资质。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国内专职从事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咨询的机构之一。公司由潘健创办并运营，总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民生大街22号三箭银苑B座
28层，办事处位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智能制造小镇晶信阳光6楼。】业务联系：1826608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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